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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级中心字【2021】99号
第1章 总则
第一条 为进一步优化我所科技资源配置，提高科技资源利用率，推动我所科研仪器开放共享，按照《国务院关于国家重大科研基础设施和大型科研仪器向社会开放的意见》（国发〔2014〕70号）和中央改革办督察组对研院所科研设施与仪器开放共享评价考核工作的相关要求，在满足科研工作需求的同时，鼓励仪器设备资源对内对外开放，特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制度适用于纳入所级公共技术中心（简称所级中心）管理的科研仪器及平台。
第三条 管理职责：
（1） 所大型科研z.b.规划及共享管理委员会（简称委员会）负责督促组织对纳入所级中心管理的科研仪器及平台的使用及共享情况进行检查。
（2） 分管所领导负责督促检查分管业务范围内的仪器使用及共享管理制度和措施落实情况。
（3） 所级中心负责组织全所纳入所级中心管理仪器使用及共享监督检查，会同科研主管部开展专项检查，对各部门每季度自查情况进行督查。负责对全所存在的使用率风险进行分析，提出改进措施，并督促落实。
（4） 各研究单元负责人负责每月组织对本部门工作进行自查。
第2章 监督检查类型与组织实施
第四条 监督检查
监督检查周期，将按照自然年度的4个季度进行划分，每季度的前2个月为使用时间统计期，所级中心将全所共享网内的设备以研究单元为单位进行使用及共享统计，并按月发布使用情况，每季度的第三个月发布未能达标的整改要求并自行整改。
第五条 专项检查
专项检查，由所级中心会同各研究单元组织，每季度开展1～2次，检查的具体内容参照各研究单元每月提交的《自查表》（详见附件）内容进行检查，对检查发现的问题应提出书面整改意见，并督促整改。
第六条 研究单元自查
研究单元自查，每月各研究单元按照所级中心发布的《自查表》进行自查，自查内容包括：易碎标、使用时间等，每台设备一张表一一对应，由责任人及管理员签字盖章后提交所级中心；
第3章 问题整改复检及查处
第七条 对监督检查中每年累计3个季度被要求整改的，将采取以下措施：
1、交由研究室进行室内再分配；
2、交由研究所管理，由所级中心进行再分配。
第八条 在专项检查中发现的问题，由被检查部门出具书面整改或情况说明。

